
概覽

於[編纂]及[編纂]完成後（假設[編纂]未獲行使，但並無計及因根據購股權計劃將予授出
的購股權獲行使而可能配發及發行的股份及假設華誼兄弟的經修訂反攤薄權利未獲行使），本
公司將由Cooper Global、伍致豐先生及王麗文女士分別擁有[編纂]%、[編纂]%及[編纂]%權
益。Cooper Global的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由葉碩麟先生及尹瑋婷女士分別擁有50%及50%權
益。葉碩麟先生及尹瑋婷女士為Cooper Global的兩名董事。由於葉碩麟先生及尹瑋婷女士（透
過Cooper Global為彼等之代名人）、伍致豐先生及王麗文女士因一致行動確認及承諾緊隨[編
纂]後將共同有權行使及控制全部已發行股本約[編纂]%，故葉碩麟先生、尹瑋婷女士、Cooper

Global、伍致豐先生及王麗文女士將被視為控股股東。有關葉碩麟先生、尹瑋婷女士、伍致豐
先生及王麗文女士的更多資料，請參閱本文件「董事、高級管理層及僱員－董事」一節。

一致行動確認及承諾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日，葉碩麟先生、伍致豐先生、尹瑋婷女士及王麗文女士訂立一致
行動確認及承諾，據此，彼等已承諾，於[編纂]後及於彼等（彼等本身或連同其聯繫人）仍持有
本集團控制權直至彼等書面終止一致行動確認及承諾止期間，彼等將彼此積極合作，並建立共
識，以達成一致的方式作出決定，且彼等將就本集團各成員公司的股東及董事會層面與本集團
營運有關的所有企業事宜，以集體身份（彼等本身及╱或透過彼等及╱或彼等信託人控制的公
司）進行投票。

創業板上市規則第11.04條

各控股股東、董事、主要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概無於本集團業務以外與本集團
業務直接或間接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中擁有任何權益而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
11.04條予以披露。

獨立於控股股東

董事認為於[編纂]後，本集團有能力獨立開展業務，且毋須過度依賴控股股東及彼等各
自的緊密聯繫人，理由如下：

管理獨立

本公司旨在成立及維持一個強大獨立的董事會，以監察本集團業務。董事會的主要職能
包括審批整體業務計劃及策略、監察該等政策及策略的執行情況以及管理本集團。

本申請版本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閱覽本申請版本時須一併細閱本申請版本封面「警告」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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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由十一名董事組成，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四名非執行董事及四名獨立非執行董
事。葉碩麟先生、伍致豐先生及尹瑋婷女士均為執行董事。

各董事均知悉其作為董事的受信責任，該等責任要求（其中包括）其以符合本公司最佳利
益的方式為本公司的利益行事，且其作為董事的職責與其個人利益之間不得有任何衝突。倘本
集團與董事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將訂立的任何交易產生潛在利益衝突，有利害關係的董事
須於相關董事會會議上就有關交易放棄投票，且不得計入法定人數內。

本集團擁有獨立管理團隊，由一組具豐富經驗及業務專才的高級管理人員所領導，以落
實本集團的政策及策略。董事信納高級管理層團隊可獨立履行於本公司的職責，而董事認為本
公司於[編纂]後可在獨立於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的情況下管理自身的業務。

營運獨立

本集團已建立由個別部門組成的自有組織架構，各有明確職責範圍。本集團並無與控股
股東及╱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共享供應商、客戶、市場推廣、銷售及一般行政資源等營運
資源。

董事確認，本集團於[編纂]後將不會與關連人士及其緊密聯繫人訂立將會影響營運獨立
的任何其他類似性質的交易。董事認為，營運並不依賴於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

財務獨立

本集團擁有自身的會計系統、會計及財務人員、負責現金收支的獨立庫務部門，且本集
團按本身的業務需求作出財務決策。會計及財務人員將負責財務申報、聯絡核數師、審查現金
狀況以及磋商及監察銀行貸款融資額及提取情況。董事確認，於最後可行日期，概無控股股東
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向本集團提供任何貸款、擔保或抵押。董事亦確認，於最後可行日
期，本集團概無向控股股東或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提供任何貸款、擔保或抵押。

鑑於本集團的內部資源及[編纂]估計[編纂]淨額，董事認為本集團將擁有充足的資本滿足
其財務需求，而無需依賴於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董事進一步相信，於[編纂]

後，本集團將有能力獨立取得外部資源融資，而無需控股股東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繫人的支
持。

本申請版本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閱覽本申請版本時須一併細閱本申請版本封面「警告」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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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供應商的獨立性

董事確認，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可行日期，控股股東、董事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
繫人與本集團主要供應商概無任何關係，惟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建立的業務聯繫除
外。

主要客戶的獨立性

董事確認，於往績記錄期間及直至最後可行日期，控股股東、董事及彼等各自的緊密聯
繫人與本集團主要客戶概無任何關係，惟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建立的業務聯繫除
外。

不競爭承諾

控股股東（作為契諾人）（各自為「契諾人」，統稱「契諾人」）訂立以本公司（為其本身及作
為代表附屬公司的受託人）為受益人的不競爭契據。

根據不競爭契據，自[編纂]起至(i)股份不再於創業板上市之日；(ii)契諾人不再為控股股
東之日；或(iii)契諾人實益擁有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或於當中共同或個別擁有權益之日（以
最早發生者為準）止，各契諾人承諾：

1. 不競爭

其本身不會亦將竭力促使任何契諾人、其緊密聯繫人（統稱「受控制人士」）及契諾人直接
或間接控制的任何公司（「受控制公司」）不會單獨或連同任何法團、合作夥伴、合營企業或通過
其他合約協議，直接或間接（無論是否為圖利）進行、參與、持有、從事、收購或經營，亦不會
向任何人士、商號或公司（本集團成員公司除外）提供任何形式的資助，以開展直接或間接與本
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在香港、中國及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可能不時開展或從事業務的其他地
方的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任何業務，包括但不限於提供數字營銷服務（「受限制業
務」）。

倘受控制人士及受控制公司於從事任何受限制業務的任何公司（「有關公司」）擁有的權益
合共不超過相關公司已發行股份的5%，且有關公司乃於任何獲認可證券交易所（定義見證券及
期貨條例）[編纂]，儘管有關公司從事的業務與本公司或任何附屬公司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
成競爭，惟(i)於任何時間任何股權持有人（及其緊密聯繫人（如適用））於有關公司的股權多於受

本申請版本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閱覽本申請版本時須一併細閱本申請版本封面「警告」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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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人士及受控制公司合共持有的股權；及(ii)契諾人於有關公司董事會的相關代表的總人數
並無與其於有關公司所持股權嚴重不成比例，則不競爭契據不適用。

2. 新商機

倘任何契諾人及╱或任何受控制公司獲得或知悉可直接或間接從事或擁有受限制業務的
任何商機（「新商機」）：

(a) 其將以書面形式於十日內將有關新商機告知本公司，並向本公司提呈有關新商機以
供考慮，其亦將向本公司提供有關資料，以使本集團能對有關機遇作出知情評估；
及

(b) 其本身不會亦將促使其受控制人士或受控制公司不會投資或參與任何項目及新商
機，惟有關項目及新商機已被本公司拒絕，且契諾人或其受控制人士或受控制公司
投資或參與的有關項目或新商機的主要條款並不優於本公司可獲得者則除外。

倘(i)契諾人接獲本公司通知，確認新商機未獲接納及╱或不與受限制業務構成競爭（「不
接納通知」）；或(ii)契諾人於本公司接獲提呈新商機後30日內未接獲不接納通知，則契諾人僅
可參與新商機。

任何於新商機擁有實質或潛在重大權益的董事應放棄出席有關考慮新商機而召開的會議
（除非餘下並無持有權益的董事特別要求彼等出席會議）並放棄於會上投票，且不應計入該會議
或會議任何部分的法定人數內。

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將負責審議及考慮是否接納契諾人或受控制公司推介的新
商機或新商機是否與受限制業務構成競爭，而有關決定將由董事會（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作
出。於作出決定時董事會將考慮的因素包括其是否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

本申請版本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閱覽本申請版本時須一併細閱本申請版本封面「警告」
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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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業管治措施

為確保履行上述不競爭承諾，契諾人將：

(a) 倘出現任何實際或潛在利益沖突，將迴避出席召開以考慮任何新商機的任何會議或
任何部分會議並投票（除非無利害關係董事特別要求彼等出席），及將不會計入有
關會議的法定人數內；

(b) 按照本公司要求，向獨立非執行董事提供就不競爭契據條款的遵守及執行情況進行
年度審核所需的一切資料；

(c) 敦促本公司於本公司年報內或透過發佈公開公告向公眾披露有關獨立非執行董事就
不競爭契據條款的遵守及執行情況作出的任何決定及（倘適用）未接納本集團控股
股東向本公司引介的任何新商機的理由；

(d) 倘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合適，則於本公司年報內作出有關不競爭契據條款的遵守情
況的聲明，並確保有關不競爭契據條款的遵守及執行情況的資料披露符合創業板上
市規則的規定；及

(e) 於不競爭契據生效期間，就因有關契諾人違反不競爭契據項下的任何聲明、保證或
承諾而引致的任何損失、責任、損害、成本、費用及開支向本公司作出全面及有效
的彌償。

不競爭契據及其項下的權利及義務須待[編纂]。

由於契諾人已作出以本公司為受益人的不競爭承諾，及彼等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
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其他業務中擁有權益，故董事認為，於[編纂]後，本集團能夠獨立於契諾
人開展業務。

本申請版本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亦可能會作出變動。閱覽本申請版本時須一併細閱本申請版本封面「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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